
一、刑法对洗钱罪做重大修改 

2020 年 12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

一）》对洗钱罪做出重大修改。 

（一）将实施一些严重犯罪后的“自洗钱”明确为洗钱犯罪 

从原“洗钱罪”的定义和司法实践案例看，“洗钱罪”的

主体只能是提供资金账户或通过其他不同的方式协助上游犯罪

主体掩饰、隐瞒资金来源和性质的帮凶，而且是在实施上游犯

罪后才约定协助的帮凶。如果犯罪分子实施上游犯罪后自己

“洗钱”，“洗钱”行为作为上游犯罪行为的自然延伸，被上

游犯罪行为“吸收”，不具备独立的犯罪构成。大量“自洗钱”

行为无法以独立“洗钱罪”名义定罪，是造成“洗钱罪”定罪

数量低的主要原因。 

2018 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对我国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进行了互评估，将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自洗钱”

行为不构成“洗钱罪”作为问题提出，按照 FATF 的要求，必



须在 3年内整改。此次修正将原文中“明知”去掉，将实施一

些严重犯罪后的“自洗钱”明确为洗钱犯罪。 

（二）增加“地下钱庄”作为通过“支付”结算方式洗钱 

增加地下钱庄作为洗钱行为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十一）》修改说明中，增加了“地下钱庄”作为通过

“支付”结算方式洗钱，旨在为有关部门有效预防、惩治洗钱

违法犯罪以及境外追逃追赃提供充足的法律保障。地下钱庄是

社会上对从事非法地下金融组织的俗称，违法犯罪分子以非法

获利为目的，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买

卖外汇、跨境汇款等业务的违法犯罪活动。地下钱庄作为游离

于正轨金融体系的非法金融组织，隐蔽的运作方式和资金交易

的快速、便捷特性，已经成为各类洗钱犯罪分子跨境转移贪污

贿赂赃款、隐瞒犯罪所得、逃避金融监管和法律制裁的洗钱首

选通道，有的甚至成为暴力恐怖组织进行恐怖融资的主要手段，

助长贪污贿赂、走私、贩毒、黑社会组织、恐怖融资等洗钱上

游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必须予以严惩。 

 

二、远离诱惑和洗钱陷阱，警惕卷入洗钱犯罪 

（一）远离诱惑和洗钱陷阱 



1．租借账户和买卖银行卡的陷阱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将银行卡作为商品在网上公开买卖，

肆意制造收购、代办、销售、使用等非法服务的“灰色产业

链”，为诈骗、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便利。 

2．利用信用卡套现的陷阱 

信用卡 POS机套现已成为银行卡犯罪金额最高的一种犯罪

形式并逐年递增，一旦犯罪分子的资金链条出现问题，会导致

大量信用卡的透支款无法付清，给银行和持卡人带来巨大损失，

同时，信用卡套现会牵扯很多像信用卡诈骗等其他犯罪。 

3．电信诈骗的陷阱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借助手机、固定电话、

网络等通信工具和网银技术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犯罪迅速蔓延，

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4．非法集资的陷阱 

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形形色色的广告宣传，为非法集资活动

披上“厚礼”“安全”的外衣，不断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财产安

全。 

5．非法传销的陷阱 



受巨大利益驱使，众多非法传销参与者甚至诱骗其亲人加

入，社会危害极大。 

6．网络赌博陷阱 

由于犯罪成本低、空间跨度大、隐蔽性强、赌资流动性大、

资金交割更加方便、快捷等特点，利用网络赌博进行洗钱越来

越为犯罪分子所青睐。 

7．地下钱庄的陷阱 

近年来，随着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反洗钱有

效性明显提升，金融机构对洗钱犯罪的资金监测力度越来越大，

对洗钱犯罪分子已形成强大的震慑。但从国内外形势看，走私、

毒品、贪污贿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洗钱上游犯罪仍呈增长

势态，洗钱和恐怖融资国际化趋势明显，从事非法资金支付结

算业务和跨境资金交易的地下钱庄则成为违法犯罪分子洗钱的

主要替代通道。 

8．彩票洗钱陷阱 

警惕彩票成为洗钱的新渠道。 

9．虚拟世界的洗钱陷阱 

要时刻警惕虚拟货币或网贷投资平台陷阱和网络直播陷阱。 



（二）警惕卷入洗钱犯罪 

面对纷繁复杂的洗钱行为，如何保护自己，远离诱惑和洗

钱陷阱，需要我们做好以下几点： 

1．做到“四个不要” 

（1）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 

（2）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账户和信用卡。2020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召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

联席会，决定自 10 月 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

动，一张卡涉案，其名下所有卡或者业务都可能被暂停。 

（3）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和转账。 

（4）不要随意暴露个人身份信息。 

2．主动配合金融机构进行身份识别 

（1）开办业务时，请您带好身份证件。 

（2）大额现金存取时，请出示身份证件。 

（3）他人替您办理业务时，请出示他（她）和您的身份

证件。 



（4）身份证件到期更换的，请及时通知金融机构进行更

新。 

（5）自我保护，配合核实涉案账户的同名账户。 

3．妥善保管证件、账户和交易信息 

客户应妥善保管好身份证件、账户、银行卡、密码、U 盾

等。 

4．为规避监管标准拆分交易只会弄巧成拙 

5．提高识别能力，不要轻信所谓资金运作传销项目 

6．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 

发现洗钱活动,可以通过如下途径举报: 

1.向公安机关举报 

2.向中国人民银行及各地市支行反洗钱部门举报 

3.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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